SR A E 2

R TR

114# B %73 % 30255
B A R
e & Ao
T
Lo
,)_/F),\ 'LTHJ A %/_ﬁ-_a’;
w2 RAGEEERG AL
PR EE A FE?;?—/‘;: HREE 2 A ARIILEL1Y 13P 3
WREARE Y KA
1 <
WA ST RE Lo A HFE T 2 _45 2 3ap A RI114#117
15 F iii‘i‘}a"‘@fﬂ ab o FFE QI F5%3 5 2 1A
PF P d A2 g 3}7% °
AEAFER T R Aot g AT 2. £ s AR B
Pk 845 BT
X9 zad
E o AREER
BMELEEZEL v ANTFEFARDP P I PAINEFRZ
% 386iE & A, SRR A 2 EF vl B - EREAD
& Ao
R R RS
- ~RA A% RE L BT EAMFE TR T{%EP ¥ Ve >tk
F o TP E ot A B TR BRAE 0 ) R R o s

ARI14#£47 13p &7

FE A f 1 p 114#40 14p 421114

E47 160 R k3R 0 2114840 1TR A2 b fa 38 g

%— 7



T T4 EAY 230 2L BB FRLAGE 6T R p AR
REZF I EGIFE X &9 B ¥ 1 AR w1470 11
PIRTARE ¢ W44 24P 5 E BT LG FHERY
FPapd ke AEE (THRYAZE) FlIEFIZRADL
114# 47 23p ¥4 w‘ﬁ« et REAGECD
E~F~G(b) Forrz1f~FdF 2152 8RB

4
(T AEHEHR) Ak ? 4 ,§&¥£%“2ﬁ“ug
F16i% % 378 ~ %381 % 1R & EG (T E
FI2EFIFE R Frebih 2 6 Ao 2 M 97T 2 &
3% o ¥ %Wiébﬁ@%wj B2 devit 2 I 47r 2 4
R BPpde R E AR EE pART TP O RFEANF
Ly,

IJ B o
ICR

} éi’-*“
=~
-
\fm
WS
W

Ol
X
ik
o
(w
—4

LG EFE o AN WREAD P IF - T AR E R
R R L o

Mg

B2 AEZ BT EBARNGANF IR OA T
ﬁ\%%ﬁﬁ%A%@E+$‘@%§%E‘ﬁii‘@ﬁ
K2 74 RAW e FHE S BB A 40 B KU
FLAFFELRAFEE ¢ Y1 R114ET7 1P
¢ # 3 511400391355 5 2 7 (L A ® 523~ 251
4~353239~41245~47250~512H3F ) > &5 SANE
1 Ew AR FRTE (LARE$83I85F ) o4k ¢ 3t4p
FR S LR e AT ERRAD P DT H O AR
ERE R T A RAEFRZ F2800F F 3BT ik %

IJ:E-J'E_‘ RPE'E]F:\} B”ﬁ-\!:\.‘)’ r’—;;.%‘g;‘%‘;é;?‘ o'f“\jj"}t“}/%!'/i"—i

ORI o P AT

R A

B1IFR2FIEREAY L 224 V3 LAY EES Y
PORE A LU FRZFREFLELG P RE

AERMEIHE T REAGEC S DFE A T114£37 1p 2111
Fo & Lrengded  PIRA ETHRLT



R A2 % iAot & C - DI T
2. Fl 3% P ;'3 A

—{ \
\_x
o
>
=i
&

FF 2L - F o BAFEFLIF IR ST
- CEFEEER D F I AELZIRESRE @
AEGIE2Z 1 v T > NFBZGRYBHAEZFIE %
13k e & ~ 514082 5208 ok 0 T & 1 Rk %230 -
FIERTH B FRYD FARKP I FEF 0 55
EPF L2 2 11B " i.liij,l?j ) #\,%l.f?c-ﬂﬂz » T R
BEMBELOB Y T2 F A A FE AR NTE
P MLE X BA YRR FIEA B3 F R ¥
ZOFEF BRI F R ERLRT D = > MY (F3E
o 30p AR L o BAREF - HRETIRFRLA
REFHE  BEAFLEHPF212F - FRZE2511iE%1

HAFAENS12EF1E - F A EF16EF19 535~ %3

1
FAETF Y A FHFHTHERLEFAZES1ES
1%%&ﬁ1m348%5%wcﬁk’a%ﬁwhéb%é@@

PR TLARLEFEREIFLIFT KA 0 B2 R RAR
T A aA%&“’—’err 2.1 (P FE ot & C orom 2 T30
FEEILF R e AE P TR L T 2
FELT B %7% e BF

3. RA K ;?gw .

F1ok-Bi8TREC BYPIER- THFH
TR LS FFERE - 6B P TERBE 3
pooZ ~1EMI2E A TR » 2 ~2# 0 F3E AR
»10p ow ~3ELIHERBY C FELLD o T S HE N
F10# A®E o FE15P oA ~10E M H o F]E A R]
P4 id0p 22k s F128ufkE FlIE RREAT R
A AR Pl BARFLIFT ¥ AEFIBIEFLAE
§l34l‘§w¥z~kﬁ B2 oo x B A HI8EFAE TR L RT L
TRy AL FulthEp B Fdlp 1 F
FowmPTIP LT A LN RBENERRRAE

\_.\

P
i
m



V.

5
h1304T 1 2 R4 0 ¥ kG2
$1P 2 5207 P2 o
VIl I R N R A SLER SALE LS
Pro gk A K8 A 252 (F6.5P ) ~42pF (75,2
58 ) ~152pF (F19p ) ~64pF (8P ) » F|d i ¥ fo 22
HHOTRPFORMAZFEZ Q8L T ETIE L
¥ e e %ww.$CﬁWnr1 $H3WTﬂ74w?ﬁ
P8 R @Rt B2 %ff'*%'*“ P ettt 26
(a) #4777 - EJ@‘*d—#mt4ﬁ”dﬁf%raG(b)‘ﬁ”TT

a

ARkt hd @ ks oA C-DE~F~G (b) ¥

L3 Thowt L HE 7T 20 £ 48 o

Cliedt e el LE > Farc p P UERPA > f By G
oA FR2IFEFIR TGP o} B2 Faro A&
& 5 Ry o R L @ik TSP B 2 BEAIL o 1
HEHLRF F > PAEE 9TANF - BHAIL 2 5 24
FAENT TRZETpF 0 FEPIF L0000 N2 %233
ﬁi“bﬁ\?%&%ﬁbﬁﬁﬁﬁéoﬁ4'L#¢4¢wwﬂna

P21 F2FRART

S Ao R ER Ao

g

4

N -
=
q\f_'ﬂ
4

[

&~
< o

o
)

E
l \%k—%'
J V\\
+‘§*“
S

=
o

\_1_«“”
P2
‘ﬁ\-‘f‘"r.‘ﬁ- QH

NG & [EIE NI T SRR S TR 1A
FE 30 pF L LA FIAL L o R HIF AT
T2 EFEPATHRE AFEEY p TI4E11Y 15p (LA

PTTR 23 d@E ) Ac2jp b2z Bufll

B RE F221E% 15 ~ F160F % 358 ~ % 38
B 12 R 1R T FRRL L H R 2
Yot %H%&h’%fniéﬁgg » 2384 1142117 15p A= 2 5 P
oo B EPIFO%FE AL 0 5 A 0 B ESF o

£mA



7 ﬁﬁﬁ%‘ 2GR FRARGEL A Y B
i B A4TE % 138 AR T )fg-:r\ T 2 BRI T ikFE 2R
T FITAy 2R E E’ 2AE S R ERERL
Fi s BHRE -

AR B h B ke AT mE B 18E

v = EN Y| 115 & 2 3 6 p

YEERe 2 OF iz

Lok PR R A (T

IofF A A R PR E 820 poe AR R o A

z 2 2 > IN? o2 ,
LA 3R 0 - HEB I RFSRAT
v = E & 115 =& 2 3 6 2
TE PAcn
[“: %]
A B C D E F G H
[l
AL it 14230 [14edr 1|52 % FLLF kAT £+
2 1?/1*’9 ¥ GE2 ) (a) (b) | [CHDHEAF+
1F (kA k= G(b)]
)
1 [##% [100#37 1p 2112wk 52,000~ (39,866~ [312,000~ |52,000~ 11,267~ [11,232~  [467,098~
447 23p (309 ) (6.57 )
2 [tz (982105 1p 2114 30,000~ [23,000~ [180,000~ (30,000~ 5,250~ 5,250%  |268,250~
447 23p (309 ) (5.250 )
3 [k (99217 1p 3114 = 4 1 it[29,800% [22,846% |[178,800% |[29,800~ 18,873~  [18,848= [280, 094~
#£4023p R (309 ) (198)
4 [wesse (109225 25 2 1= = o1 i£]28,600~ [21,926~ [73,884= [28,600~ 7,627~ 7,616~  [160, 626~
14447 23p £F (308) (87)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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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302號
原      告  簡淑芬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姚燕如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玉平  
兼  上一人
訴訟代理人  蕭清富  
被      告  全永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曾政祥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各以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分別於如附表A欄所示任職期間受僱於被告，並擔任如附表B欄所示職務，約定按月計薪。詎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13日無預警通知員工自114年4月14日起至114年4月16日廠休3日，且於114年4月17日起仍禁止原告進入廠區，並於114年4月23日公告將進行破產清算後即於同日擅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。又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復於114年7月11日認定被告已於114年4月24日歇業屬實，顯見兩造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1條第1款規定而於114年4月23日終止。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資遣費、預告工資及特別休假（下稱特休）未休工資，為此，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第12條第1項等規定，訴請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、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之薪資表、原告姚燕如之薪轉帳戶存摺影本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14年7月11日中市勞動字第1140039135號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、25至34、35至39、41至45、47至50、51至53頁），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可佐（見本院卷第83至85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資抗辯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，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茲就原告之請求項目，說明如下：
　⒈工資部分：
　　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原告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欄所示即114年3月1日至1114年4月23日之工資乙節，業經認定如前，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欄所示之工資，核屬有據。
　⒉資遣費部分：
　　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：一、歇業或轉讓時；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；又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三、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，於30日前預告之。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。勞基法第11條第1款、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兩造勞動契約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於114年4月23日終止乙節，已如前述，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，以如附表A欄所示之工作年資及如附表C欄所示之平均工資及每月工資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E、F欄所示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　⒊特休未休工資部分：
　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。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。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。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。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。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前目所定1日工資，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；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亦有明文。
　⑵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、姚燕如主張於兩造勞動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時數依序為52小時（即6.5日）、42時（即5.25日）、152時（即19日）、64時（即8日），因兩造勞動契約係約定按月計薪，則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即如附表C欄所示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按日計算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應如附表G（a）欄所示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G（b）欄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，即屬有據。
　⒋基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示金額之合計，即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。
　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息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。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。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預告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，被告至遲應於勞動契約終止時給付；至如附表E欄所示資遣費部分，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77頁之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，核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許仁純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陳如玲
【附表】
		欄位

		


		A

		B

		C

		D

		E

		F

		G

		


		H



		編號

		原告

		任職期間

		職務

		114年3月工資/平均工資

		114年4月工資

		資遣費

		預告工資
（預告期間）

		特休未休工資

		


		合計
【C+D+E+F+G(b)】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（a）
（特休未休天數）

		（b）

		




		1

		蕭清富

		100年3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業務課長

		52,000元

		39,866元

		312,000元

		52,000元
（30日）

		11,267元
（6.5日）

		11,232元

		467,098元



		2

		林玉平

		98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採購

		30,000元

		23,000元

		180,000元

		30,000元
（30日）

		5,250元
（5.25日）

		5,250元

		268,250元



		3

		簡淑芬

		99年1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二次加工作業員

		29,800元

		22,846元

		178,800元

		29,800元
（30日）

		18,873元
（19日）

		18,848元

		280,094元



		4

		姚燕如

		109年2月25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二次加工作業員

		28,600元

		21,926元

		73,884元

		28,600元
（30日）

		7,627元
（8日）

		7,616元

		160,626元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302號

原      告  簡淑芬  



            姚燕如  

            林玉平  

兼  上一人

訴訟代理人  蕭清富  

被      告  全永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曾政祥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3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11月

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各以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

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

    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分別於如附表A欄所示任職期間受僱於被告

    ，並擔任如附表B欄所示職務，約定按月計薪。詎被告於民

    國114年4月13日無預警通知員工自114年4月14日起至114年4

    月16日廠休3日，且於114年4月17日起仍禁止原告進入廠區

    ，並於114年4月23日公告將進行破產清算後即於同日擅將原

    告之勞工保險退保。又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復於114年7月11日

    認定被告已於114年4月24日歇業屬實，顯見兩造勞動契約業

    經被告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1條第1款規定而於1

    14年4月23日終止。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、E、F

    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資遣費、預告工資及特別休假（下

    稱特休）未休工資，為此，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

    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

    第12條第1項等規定，訴請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等

    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

   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

    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

    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

    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、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

    之薪資表、原告姚燕如之薪轉帳戶存摺影本、臺中市政府勞

    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14年7月11日中

    市勞動字第1140039135號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、25至34、

    35至39、41至45、47至50、51至53頁），並有經濟部商工登

    記公示資料可佐（見本院卷第83至85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

    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

    書狀以資抗辯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

    規定視同自認，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茲就原告之請求

    項目，說明如下：

　⒈工資部分：

　　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

    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原告

    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欄所示即114年3月1日至111

    4年4月23日之工資乙節，業經認定如前，則原告依前揭規定

    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欄所示之工資，核屬有據。

　⒉資遣費部分：

　　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：

    一、歇業或轉讓時；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

    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

    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

    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

    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

    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

    之規定；又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

    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三、繼續工作3年

    以上者，於30日前預告之。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

    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。勞基法第11條第1款

    、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、第3項

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兩造勞動契約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

    款規定於114年4月23日終止乙節，已如前述，被告自應依前

    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

    ，以如附表A欄所示之工作年資及如附表C欄所示之平均工資

    及每月工資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E、F欄所示之資遣費及預

    告工資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　⒊特休未休工資部分：

　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

   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

    。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。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

    0日。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。五、5年以上10年

    未滿者，每年15日。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

    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

    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前段

    定有明文。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

    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前目所

    定1日工資，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

    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；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

    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

    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

    亦有明文。

　⑵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、姚燕如主張於兩造勞動終止

    時之特休未休時數依序為52小時（即6.5日）、42時（即5.2

    5日）、152時（即19日）、64時（即8日），因兩造勞動契

    約係約定按月計薪，則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

    常工作時間所得即如附表C欄所示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按

    日計算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應如附表G（a

    ）欄所示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G（b）欄所示之特休

    未休工資，即屬有據。

　⒋基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

    示金額之合計，即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。

　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

    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

    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

    定利息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。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

    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33條

    第1項、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。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

    、D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預告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，

    被告至遲應於勞動契約終止時給付；至如附表E欄所示資遣

    費部分，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應於終止勞動

    契約後30日內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

    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7

    7頁之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，核屬有據

    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

    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

    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    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

   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項

    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

    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許仁純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陳如玲

【附表】

欄位  A B C D E F G  H 編號 原告 任職期間 職務 114年3月工資/平均工資 114年4月工資 資遣費 預告工資 （預告期間） 特休未休工資  合計 【C+D+E+F+G(b)】         （a） （特休未休天數） （b）  1 蕭清富 100年3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 業務課長 52,000元 39,866元 312,000元 52,000元 （30日） 11,267元 （6.5日） 11,232元 467,098元 2 林玉平 98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 採購 30,000元 23,000元 180,000元 30,000元 （30日） 5,250元 （5.25日） 5,250元 268,250元 3 簡淑芬 99年1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 二次加工作業員 29,800元 22,846元 178,800元 29,800元 （30日） 18,873元 （19日） 18,848元 280,094元 4 姚燕如 109年2月25日至114年4月23日 二次加工作業員 28,600元 21,926元 73,884元 28,600元 （30日） 7,627元 （8日） 7,616元 160,626元 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302號
原      告  簡淑芬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姚燕如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玉平  
兼  上一人
訴訟代理人  蕭清富  
被      告  全永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曾政祥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各以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分別於如附表A欄所示任職期間受僱於被告，並擔任如附表B欄所示職務，約定按月計薪。詎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13日無預警通知員工自114年4月14日起至114年4月16日廠休3日，且於114年4月17日起仍禁止原告進入廠區，並於114年4月23日公告將進行破產清算後即於同日擅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。又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復於114年7月11日認定被告已於114年4月24日歇業屬實，顯見兩造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1條第1款規定而於114年4月23日終止。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資遣費、預告工資及特別休假（下稱特休）未休工資，為此，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第12條第1項等規定，訴請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、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之薪資表、原告姚燕如之薪轉帳戶存摺影本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14年7月11日中市勞動字第1140039135號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、25至34、35至39、41至45、47至50、51至53頁），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可佐（見本院卷第83至85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資抗辯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，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茲就原告之請求項目，說明如下：
　⒈工資部分：
　　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原告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欄所示即114年3月1日至1114年4月23日之工資乙節，業經認定如前，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欄所示之工資，核屬有據。
　⒉資遣費部分：
　　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：一、歇業或轉讓時；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；又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三、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，於30日前預告之。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。勞基法第11條第1款、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兩造勞動契約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於114年4月23日終止乙節，已如前述，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，以如附表A欄所示之工作年資及如附表C欄所示之平均工資及每月工資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E、F欄所示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　⒊特休未休工資部分：
　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。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。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。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。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。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前目所定1日工資，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；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亦有明文。
　⑵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、姚燕如主張於兩造勞動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時數依序為52小時（即6.5日）、42時（即5.25日）、152時（即19日）、64時（即8日），因兩造勞動契約係約定按月計薪，則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即如附表C欄所示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按日計算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應如附表G（a）欄所示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G（b）欄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，即屬有據。
　⒋基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示金額之合計，即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。
　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息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。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。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預告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，被告至遲應於勞動契約終止時給付；至如附表E欄所示資遣費部分，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77頁之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，核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許仁純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陳如玲
【附表】
		欄位

		


		A

		B

		C

		D

		E

		F

		G

		


		H



		編號

		原告

		任職期間

		職務

		114年3月工資/平均工資

		114年4月工資

		資遣費

		預告工資
（預告期間）

		特休未休工資

		


		合計
【C+D+E+F+G(b)】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（a）
（特休未休天數）

		（b）

		




		1

		蕭清富

		100年3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業務課長

		52,000元

		39,866元

		312,000元

		52,000元
（30日）

		11,267元
（6.5日）

		11,232元

		467,098元



		2

		林玉平

		98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採購

		30,000元

		23,000元

		180,000元

		30,000元
（30日）

		5,250元
（5.25日）

		5,250元

		268,250元



		3

		簡淑芬

		99年1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二次加工作業員

		29,800元

		22,846元

		178,800元

		29,800元
（30日）

		18,873元
（19日）

		18,848元

		280,094元



		4

		姚燕如

		109年2月25日至114年4月23日

		二次加工作業員

		28,600元

		21,926元

		73,884元

		28,600元
（30日）

		7,627元
（8日）

		7,616元

		160,626元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302號

原      告  簡淑芬  



            姚燕如  

            林玉平  

兼  上一人

訴訟代理人  蕭清富  

被      告  全永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曾政祥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各以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分別於如附表A欄所示任職期間受僱於被告，並擔任如附表B欄所示職務，約定按月計薪。詎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13日無預警通知員工自114年4月14日起至114年4月16日廠休3日，且於114年4月17日起仍禁止原告進入廠區，並於114年4月23日公告將進行破產清算後即於同日擅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。又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復於114年7月11日認定被告已於114年4月24日歇業屬實，顯見兩造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1條第1款規定而於114年4月23日終止。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資遣費、預告工資及特別休假（下稱特休）未休工資，為此，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第12條第1項等規定，訴請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、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之薪資表、原告姚燕如之薪轉帳戶存摺影本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14年7月11日中市勞動字第1140039135號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、25至34、35至39、41至45、47至50、51至53頁），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可佐（見本院卷第83至85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資抗辯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，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茲就原告之請求項目，說明如下：

　⒈工資部分：

　　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原告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C、D欄所示即114年3月1日至1114年4月23日之工資乙節，業經認定如前，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欄所示之工資，核屬有據。

　⒉資遣費部分：

　　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：一、歇業或轉讓時；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；又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三、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，於30日前預告之。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。勞基法第11條第1款、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兩造勞動契約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於114年4月23日終止乙節，已如前述，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，以如附表A欄所示之工作年資及如附表C欄所示之平均工資及每月工資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E、F欄所示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　⒊特休未休工資部分：

　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。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。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。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。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。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前目所定1日工資，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；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亦有明文。

　⑵原告蕭清富、林玉平、簡淑芬、姚燕如主張於兩造勞動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時數依序為52小時（即6.5日）、42時（即5.25日）、152時（即19日）、64時（即8日），因兩造勞動契約係約定按月計薪，則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即如附表C欄所示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按日計算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應如附表G（a）欄所示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G（b）欄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，即屬有據。

　⒋基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E、F、G（b）欄所示金額之合計，即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。

　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息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。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。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C、D、F、G（b）欄所示之工資、預告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，被告至遲應於勞動契約終止時給付；至如附表E欄所示資遣費部分，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77頁之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，核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、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H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許仁純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陳如玲

【附表】

欄位  A B C D E F G  H 編號 原告 任職期間 職務 114年3月工資/平均工資 114年4月工資 資遣費 預告工資 （預告期間） 特休未休工資  合計 【C+D+E+F+G(b)】         （a） （特休未休天數） （b）  1 蕭清富 100年3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 業務課長 52,000元 39,866元 312,000元 52,000元 （30日） 11,267元 （6.5日） 11,232元 467,098元 2 林玉平 98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 採購 30,000元 23,000元 180,000元 30,000元 （30日） 5,250元 （5.25日） 5,250元 268,250元 3 簡淑芬 99年1月1日至114年4月23日 二次加工作業員 29,800元 22,846元 178,800元 29,800元 （30日） 18,873元 （19日） 18,848元 280,094元 4 姚燕如 109年2月25日至114年4月23日 二次加工作業員 28,600元 21,926元 73,884元 28,600元 （30日） 7,627元 （8日） 7,616元 160,626元 







